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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科技大学放射源管理细则 

第一条  放射源主要包括放射性同位素（密封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

物质）和射线装置的安全。各涉及辐射安全管理的单位（各学院、研

究中心）必须按照国家法规和学校的相关规定，在获取环保部门颁发

的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后方能开展相关工作。 

第二条  国有资产与实验管理处负责全校辐射安全监管工作，各使用

辐射源或辐射设备的实验室为安全主体责任人，具体落实辐射源或辐

射设备的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 放射性同位素（密封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）和射线装

置的操作、管理人员需定期参加环保部门组织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

培训，持证上岗。各涉及辐射安全管理的单位应组织相关操作、管理

人员定期参加职业病体检（每两年至少一次）和接受个人剂量监测（每

个季度一次），并取得三方监测机构出具的个人剂量监测报告。 

第四条  各涉及辐射安全管理的单位要加强场所安全及警示设施的

建设，加强辐射装置和放射源的采购、保管、使用、备案等管理，辐

射场所应当于每年 11 月 30 日前由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环境监测并

出具监测报告。 

第五条  各涉及辐射安全管理的单位应于每年 12 月 10 日之前将第

三方机构出具的本年度个人剂量监测报告、环境监测报告交辐射安全

办公室备案，由辐射安全办公室向环保部门申请年度审核。 

第六条  台账管理。各涉及辐射安全管理的单位按电子科技大学相关

规定购置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时：放射性同位素应在到货后立即

将同位素入库存放并建立相应的台账，登记核素名称、活度、形状、

数量、购买时间、使用时间、归还时间和使用人等详细内容；射线装

置应在安装完成后，通电运行前，建立相应的台账，登记射线装置名

称、型号、技术参数、存放场所、首次通电运行时间、使用人、运行

情况、故障信息和升级改造情况等详细内容。 

第七条  人员变更及使用变更。当辐射安全管理员发生变更时，原管



2 
 

理员应对所管理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仔细检查确保台账

以及日常管理资料等的完整，各涉及辐射安全管理的单位应对相关资

料进行核查，在确保无误后方将台帐和库房钥匙等与新管理员进行交

接和签字确认，并及时报学校辐射安全办公室备案。当放射性同位素

和射线装置存放安置地点等信息发生变化时，应报学校辐射安全办公

室审批，及时到环保部门办理审批手续，并委托原有的放射性同位素

和射线装置的销售单位或具有专业资质的公司进行转移运输和安装

等。 

第八条  规范涉辐废弃物的安全处置。闲置、废弃的放射性同位素和

报废的射线装置应按照国家处置放射源的相关规定与《电子科技大学

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及时处理，放射性废源、同位素示踪

试剂必须经公安、环保等有关部门同意后，采取严密措施，集中收贮。

实验产生的同位素废水、废液应按规定集中贮存，然后请专业公司进

行统一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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